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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9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
开发管理规定〉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于2016年5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6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6年5月26日

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对《海南经济
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作如
下修改：

一、将第七条修改为：“省人民政府
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海
岸带保护与开发纳入海南省总体规划和
沿海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

“下列区域应当依法划入生态保护
红线区，设立地理界标和宣传牌，实行严
格保护和管控：

“（一）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
起向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重点
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
等区域；

“（二）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

起向海洋延伸海岸带范围内的重点生态
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
域。”

二、删去第八条。
三、将第十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

“在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向陆
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I类生态保
护红线区，禁止与保护无关的各类开发
建设活动。因国家和省重大基础设施、
重大民生项目，选址无法避开已划定的
生态保护红线区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
审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
向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II类生态
保护红线区，禁止工业生产、矿产资源开
发、商品房建设、规模化养殖等开发建设活

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

向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II类生
态保护红线区和非生态保护红线区，新
建、改建、扩建建筑物的，应当符合海南
省总体规划和沿海市、县、自治县总体规

划，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依法办理建设项目审批手续；
不符合海南省总体规划和沿海市、县、自
治县总体规划的，不得新建、改建、扩建
建筑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审批手续。”

四、删去第十二条。
五、将第二十条改为第十八条，第一

款修改为：“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规范养殖用地、
用海管理，科学划定水产养殖和规模化畜
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 ，严格控制海岸
线向陆地一侧近海的规模化养殖项目和
海岸线向海洋一侧近岸的养殖项目。”

六、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十九条，
并将该条中的“土地成片开发总体规划”
修改为“土地成片开发规划”。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沿
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
全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巡查制度，及
时发现并依法查处侵占破坏海岸带的
行为。”

八、将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七条，
第一项修改为：“（一）违法批准在沿海区域
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向陆地延伸最少二百
米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的；”

增加一项，作为第八项：“（八）未按
照规定建立健全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
巡查制度的；”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条：“省
人民政府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十、将本规定中的“泻湖”修改为“潟
湖”，“生态敏感区”修改为“生态环境敏
感区”。

本决定自2016年6月1日起施行。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

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
公布。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的决定

（2016年5月26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海岸带的综合管
理，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海岸带，保障海
岸带的可持续利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经济特区海岸带范
围内从事保护治理、开发利用及其他活
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海岸带，是指
海洋与陆地交汇地带，包括海岸线向陆
地侧延伸的滨海陆地与向海洋侧延伸的
近岸海域。

海岸带的具体界线范围由省人民政
府依据海岸带保护治理与开发利用的实
际，结合地形地貌具体划定，并向社会公
布。

第四条 海岸带保护治理与开发利
用应当遵循陆海统筹、科学规划、生态优
先、合理开发、综合管理、协调发展的原
则。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海岸带保护
与开发管理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
调，建立健全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工
作机制。

省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发
展与改革、规划、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海
洋、渔业、建设、旅游、交通运输、水务、林
业、农业等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沟通，
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
职权，协同做好海岸带保护治理与开发
利用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海岸带的保护治
理与开发利用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海岸带保护与开

发纳入海南省总体规划和沿海市、县、自
治县总体规划。

下列区域应当依法划入生态保护红
线区，设立地理界标和宣传牌，实行严格
保护和管控：

（一）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
向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重点生
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
区域；

（二）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
向海洋延伸海岸带范围内的重点生态功
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

第八条 在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
潮线起向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
I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禁止与保护无关的
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因国家和省重大基
础设施、重大民生项目，选址无法避开已
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的，应当报省人
民政府审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在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向
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II类生态
保护红线区，禁止工业生产、矿产资源开
发、商品房建设、规模化养殖等开发建设
活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在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高潮线起向
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的II类生态
保护红线区和非生态保护红线区，新建、
改建、扩建建筑物的，应当符合海南省总
体规划和沿海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
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办理建设项目审批手续；不符
合海南省总体规划和沿海市、县、自治县
总体规划的，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建筑
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不得办理审批手续。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海岸带环境容
量和资源承载力，对开发强度、时序实施
分类指导和严格控制。

第十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应当保护海滩、沙丘、沙坝、河口、基岩
海岸等海岸带范围内特殊性地形地貌及
自然景观，控制围堤建设。

严格控制在海岸带范围内开挖山
体、开采矿产、围填海等改变地形地貌和
海域自然属性的活动。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
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海岸带范围内
的湿地、河口、潟湖、半封闭海湾等生态
环境敏感区排放污水、倾倒废弃物和垃
圾。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本省相关
规划和有关规定组织建设海岸防波堤、
沿海防护林等海岸带防护设施，防止海
浪、风暴潮对海岸的侵蚀。

第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海岸侵
蚀、海水入侵、严重污染、生态严重破坏
等海岸带受损或者功能退化区域进行综
合治理和修复。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主导海岸带土
地一级市场开发，依据相关规划，依法有
序供应土地。

第十五条 海岸带范围内规划用于
旅游开发的滨海优质土地资源，应当依
照国家和本省规定用于滨海度假区和酒
店及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海岸带范围内规划用于临港经济区
建设的土地资源，应当坚持大产业布局、
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实施海岸带土

地资源的高效开发。
第十六条 滨海旅游项目开发应当

保护海岸带自然环境、保持文化和社会
多样性，进行差异化开发，突出特色，保
护海滩、沙丘及植被等景观资源，旅游配
套设施应当向海岸线陆地一侧布局。

第十七条 面临海岸的建筑物的规
划建设应当遵循低建筑容积率、低建筑
密度、高绿化率的原则，严格控制高层建
筑。

第十八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规范养殖
用地、用海管理，科学划定水产养殖和规
模化畜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严格控
制海岸线向陆地一侧近海的规模化养殖
项目和海岸线向海洋一侧近岸的养殖项
目。

养殖项目不得违反国家和本省有关
规定超标排放污染物。

第十九条 海岸带土地成片开发应
当依法编制土地成片开发规划和土地成
片开发控制性详细规划，经省人民政府
批准实施。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不得违
反本省有关规定与企业签订或变相签订
海岸带土地成片开发协议。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围填海造地的管理，严格控制围填海造
地规模。围填海造地年度计划应当与土
地利用年度计划相衔接。

第二十一条 在海岸带范围内进行
围填海造地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
定进行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工程环境影
响评价。

严格禁止污染严重、破坏性强、超出
工程区承载能力的围填海造地项目建
设，防止对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的破坏。

围填海工程竣工验收后所形成的土
地，应当依照国家和本省规定办理土地
供应手续。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和沿海市、
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加
强对海岸带土地和海域资源的使用管
理，对违反法律和有关规定造成海岸带
范围内的土地和海域资源闲置的行为，
应当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置。

第二十三条 沿海市、县、自治县人
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海岸带保护与开发
管理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并依法查处侵
占破坏海岸带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非法圈占海滩，不得非法限制他人正常
通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鼓励对海岸带保护治
理与开发利用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进行举
报。

省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涉及海岸带违法
开发利用行为的举报后，应当做好记录，
并立即赶往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如果发
现违法行为不属于本部门的职权范围，
应当立即通知有权调查处理的部门到场
处置，并现场移交，不得以非本部门管理
职责为由而不受理举报。

省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及海岸带违法开发
利用行为的举报进行调查处理后，应当
向举报人反馈调查处理结果。举报经查
证属实的，对举报人给予表彰、奖励，并
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本
规定未设定处罚，但其他法律法规设定
处罚的，依照其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及有关行
政主管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人
民政府或者上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情
节严重的，对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市、
县、自治县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批准沿海区域自平均大潮
高潮线起向陆地延伸最少二百米范围内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的；

（二）超越权限批准围填海的；
（三）超越权限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与

企业签订或变相签订海岸带土地成片开
发协议的；

（四）土地成片开发控制性详细规划
未编制完成，不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开发
的；

（五）未按照本省相关规划和有关规
定组织建设海岸防波堤、沿海防护林等
海岸带防护设施的；

（六）对海岸带受侵蚀的岸段不进行
综合治理的；

（七）海岸带范围内的湿地、河口、潟
湖、半封闭海湾等生态环境敏感区的环
境遭受破坏，未采取生态修复措施的；

（八）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海岸带保
护与开发管理巡查制度的；

（九）接到涉及海岸带保护管理违法
行为的举报，不及时调查处理或者移交
处理的；

（十）其他违反海岸带保护治理与开
发利用管理规定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本规
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
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2013年5月1
日起施行。

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
（2013年3月30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6年5月26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的决定》修正））

本报海口5月29日讯（记者李磊）
5月26日，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经济特区
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的决
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今天围绕此次修改的亮点进行
了解读。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5年初，省委、省政府率先在全国
推进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这次新修改
的《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
理规定》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明确规定，省
人民政府和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应当将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纳入海南省总
体规划和沿海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
即把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纳入全省“多规
合一”的蓝图。

新规定的另一个亮点是兼顾了海岸
带陆地和海域两部分的生态保护红线区
的保护，将海岸带陆地200米范围和海
域部分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
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一起纳入了生态保
护红线区。

据介绍，新《规定》分门别类地对海
岸带陆地200米范围内的Ⅰ类、Ⅱ类生
态保护红线区和非生态保护红线区提出

非常严格的管控要求。
根据新《规定》，在Ⅰ类生态保护

红线区内禁止与保护无关的开发建设
活动。确需建设的国家和省重大基础
设施、重大民生项目，选址无法避开已
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的，应当报省
人民政府审批；在Ⅱ类生态保护红线
区，禁止工业生产、矿产资源开发、商
品房建设、规模化养殖等开发建设活

动，并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对于在Ⅱ类生态保护红线区
和未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区的其他陆地
海岸带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
的行为，应当符合海南省总体规划和沿
海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并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办理建
设项目审批手续；不符合海南省总体
规划和沿海市、县、自治县总体规划

的，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办理
审批手续。

同时，此次修改后的《规定》还规
定，沿海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健全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巡
查制度，及时发现并依法查处侵占破
坏海岸带的行为，并相应设定了法律
责任。

将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纳入“多规合一”蓝图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解读《海南经济特区海岸带保护与开发管理规定》修改亮点

注：1.“监督曝光台”2015年7月1
日至2017年12月31日每周一在《海南
日报》定期刊登。

2.连续两次未按要求上报相关数
据的，将予以通报批评。

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
三年攻坚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

2016年5月28日

海南省整治违法建筑“监督曝光台”43号 （2016年5月22日-2016年5月28日）

注

市县（洋
浦、农垦）

海口

三亚
儋州
琼海
文昌
万宁
东方

五指山

乐东

澄迈

本周整治违法建筑情况

新增量
（万m2）

0

0
0
0
0
0
0

0.01

0

0

查处量（万m2）

拆除量

6.61

15.40
0.48
0

1.91
0.57
0.20
0.01

0.22

0.05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控违量
（万m2）

0.79

0
0
0
0

0.14
0.05
0

0

0.06

减存量
（万m2）

6.61

15.40
0.48
0

1.91
0.57
0.20
0

0.22

0.05

存量
（万m2）

121.68

205.22
12.38
8.21
2.17
9.23
6.68
0.95

14.58

16.32

按新增
量排名

1

1
1
1
1
1
1
2

1

1

按（查处量+
控违量）
排名

2

1
6
13
3
4
7
12

8

9

按减存
量排名

2

1
5
9
3
4
7
9

6

8

按存
量
排名

18

20
14
12
7
13
11
2

16

17

临高

定安

屯昌

陵水

昌江

保亭

琼中

白沙

洋浦

农垦

0

0

0

0.10

0.01

0.68

0.05

0

0

0

0

0

0

0

0.01

0.68

0.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10

0

0

0

0

0

0

1.47

0.67

1.44

14.50

3.26

3.61

3.86

1.87

2.05

190.38

1

1

1

4

2

5

3

1

1

1

10

13

13

13

12

5

11

13

13

13

9

9

9

10

9

9

9

9

9

9

4

1

3

15

8

9

10

5

6

19

市县（洋
浦、农垦）

本周整治违法建筑情况
新增量
（万m2）

查处量（万m2）
拆除量 其他

控违量
（万m2）

减存量
（万m2）

存量
（万m2）

按新增
量排名

按（查处量+
控违量）
排名

按减存
量排名

按存
量
排名


